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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户”问题由来已久，成为我国
社会治理的“盲点”。国务院办公厅1月
14日印发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
户口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禁止设立
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
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的户口登记问题。

这份意见让无户口人员圆“户口
梦”的同时，各项福利保障能否跟上，
户口登记能否回归本来职能，是人们关
注的焦点。

所有无户口人员均能依法
落户

无法去正规医院就医、没有正常接
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对于长期以来
望“户”兴叹的无户口人员来说，此次
发布的意见成为一道曙光。意见的一大
亮点，是针对无户口人员的不同情况分
别提出落户方案：

——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无户口
人员。“超生”、非婚生育的，可凭
《出生医学证明》和父母一方的户口
簿、结婚证或非婚生育说明，自愿选择
随父或随母落户。申请随父落户的，还
需提供亲子鉴定证明。

——未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无
户口人员。在助产机构内出生的，本人
或者其监护人可向该助产机构申领《出
生医学证明》；在助产机构外出生的，
本人或者其监护人需提供亲子鉴定证
明，向拟落户地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委托机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获得
《出生医学证明》后，再提供父母一方
的户口簿、结婚证或者非婚生育说明，
申请落户。

——未办理收养手续的事实收养无
户口人员。当事人可向民政部门申请按
照规定办理收养登记，凭《收养登记

证》、收养人的户口簿申请落户。1999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决
定》施行前收养子女未办理收养登记
的，当事人可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事实
收养公证，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尚未办
理户口登记的，可以凭公证书、收养人
户口簿申请落户。

此外，意见还为被宣告失踪或者宣
告死亡后户口被注销、农村地区因婚嫁
被注销原籍、户口迁移证件遗失或者超
过有效期限造成的无户口人员，以及我
国公民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非婚生育的
无户口人员等规定了详细的落户政策。
这意味着，凡是无户口人员，不管是什
么时候、什么原因产生的，都要及时为
他们依法办理户口登记。

“这次改革，既立足当前解决好现
有无户口人员的登记户口问题，又着眼
长远防止形成新的无户口问题。”公安部
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黄双全表示，意见出
台后，各地公安机关抓紧研究制定具体
实施办法。清理户籍管理相关政策文件，
与意见规定不一致的及时修改或废止。

清理落户“门槛”，让户口
登记回归本位

“进一步完善户口登记政策，禁止
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
件。”意见这样说。

“没有户口，简直寸步难行。”广东
东莞市袁女士的第二个孩子属于“超
生”范畴，由于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
孩子的户口在2015年前一直未能办下
来。“不能上公立小校，升中学的问题
更是想都不敢想。想出去玩吧，还买不
了机票、火车票。”她说。

依法登记户口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

项基本权利。早在1988年，原国家人口
计生委就与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
强出生登记工作的通知》，要求任何地
方都不得自立限制超计划生育的婴儿落
户的规定，此后也多次重申这一规定。

令人遗憾的是，法律和政策在落实
过程中大打折扣，“不交超生罚款就不
让落户”几乎成了各地不成文的规定。

其实，我国近年来已着手解决无户
口人员“落户”问题。2010年全国第六
次人口普查后，全国公安机关通过开展
户口登记管理清理整顿工作，先后为
1000多万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同时，
一些地方也相继出台政策，解决户口与
计生“挂钩”问题。

在广东，省公安厅与卫计委2015年
５月下发通知，要求“不得将持有计划
生育证明或结扎证明等作为办理入户的
前置条件”。目前广东已有广州等７个
市明确上户口与计生脱钩，但仍有不少
地方依然要求在入户时提供计生证明。

无论如何，“依法登记户口”这一
公民的法定权利不应打任何折扣。此次
由中央层面出台意见，明确解决无户口
人员的落户问题，不仅体现了以人为
本、实事求是的态度，更有利于在全社
会树立法治权威。

“户口登记的本来意义就是反映真
实的人口信息。”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
究所所长岳经纶认为，意见的出台有望
让我国户口登记回归本位。

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副
司长周美林表示，国家卫计委将积极配
合公安部门，做好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
问题。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公
民，也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立案调
查、收集证据，依法依规征收社会抚养
费。

圆“户口梦”，关键要圆
“福利梦”

如果说人们重视户口，不如说重视
的是户口簿上附着的教育、社保等种种
社会福利。无户口人员圆了“户口
梦”，各项保障措施能否跟上？

“无户口人员办理户口登记后，可
根据自身情况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并享
受相应待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
积极做好相关政策衔接，为新登记户口
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提供服务和便利。”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农
保处处长汪圣军如是说。

“上学难”一直以来是无户口人员
反映最强烈的难题之一。教育部基础教
育一司副司长杜柯伟坦言，虽然国家并
未将有户口作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
教育的条件，但实际上仍有一部分无户
口的适龄儿童未能正常入学就读。

“教育部门将进一步贯彻落实有关
规定，保障新登记户口人员接受教育的
合法权益。”杜柯伟明确表示，县级教
育行政部门要全面掌握辖区内居住的新
登记户口和暂无户口的义务教育阶段适
龄儿童少年情况，立即安排就近入学。
必要时，可以先入学后办理户口登记手
续。此外，学校需为所有入学的适龄儿
童少年建立学籍和学籍档案，对于新登
记户口、暂无户口学生与其他学生一视
同仁，不得收取任何额外的费用。

“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一些无户口
的儿童可能落户之前在私立学校就
读。”岳经纶说，在完善学籍信息的过
程中，教育部门应尽量简化流程，避免
让孩子和家长来回奔波。

意见提出，事实收养的无户口人员
登记户口需要先办理收养登记或进行事
实收养公证。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巡视员
甘薇薇表示，符合当前收养法等规定条
件的，由民政部门依照现有规定依法为
其办理收养登记，公安机关为其办理户
口登记；暂无相关规定的，民政部将加强
调查研究，尽快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措施。

岳经纶建议，民政部门可以利用移
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为申请者提供清晰
准确的要件须知，避免申请者跑冤枉
路。同时也要加强与公安部门合作，防
范拐卖人口、犯罪分子等借机洗白。

日前，《丙申年》特种邮票——生肖猴年邮票正式发
行。这套猴票有两枚，一张画的是一只猴子手托寿桃，
另一张是母猴抱着2只猴子。这套邮票的设计者是今
年92岁的作家、画家黄永玉。1980年，我国首次发行的
第一枚“庚申猴”票，也是黄永玉设计的，到今年已是第
四轮猴票，正是当年56岁的黄永玉开了头。

第一枚猴票是纪念他养的猴子
黄永玉喜欢动物，爱画动物。30多年前，黄永玉养

过一只猴，名叫伊沃。
著名作家李辉认识黄永玉是在

1983年，那时伊沃早已病故，无缘相见，
他只能通过一张张老照片，感受先生与
猴子之间的和谐与快乐。

比如，黄永玉叼着烟斗正在画画，
调皮的猴子从窗外伸进手，拿他的眼
镜。还有两张，是他家的“猫猴恋”——猫爬在黄永
玉身上，猴子给猫梳毛；另一张很温情，伊沃紧紧抱
住猫，相亲相爱。

1980年庚申年，中国邮政请黄永玉设计第一轮生
肖邮票的第一枚猴票。

当时，他正为猴子的病故难过。于是，以它的形
象为原型设计了一枚猴票，成为黄永玉对这只猴子的
最好纪念。

画母猴抱着两只猴子是为了好玩
“有人说这次的猴票，他画的就是二胎，这是不对

的。他画的时候，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还没有出来。就像
他在首发式上说的，他就是赶上了历史的巧合。”

李辉说，去年中国邮政总公司请黄永玉设计邮票，5
月构思，6月创作，8月8日正式开机印刷，一个多月后，
全面开放二胎的政策才颁布。

当时邮局请他画两幅：4轮猴票，第一、三轮都是一
幅，第二轮和今年都是两幅。

黄永玉想两张画有所区别，一幅，就画一只调皮的

猴，一只手抓住树枝，尾巴吊在树上，另一只手捧着红艳
的桃子，捧桃献瑞，寄寓吉祥。另一幅，他想画出阖家欢
乐的场面，“抱一只猴子太冷清了，抱两只不是更好玩
嘛。”李辉说。这就是老头的性情了。他可没想这么多，
求的只是一个好玩。

除了猴票还有猴年挂历
事实上，除了设计猴票，黄永玉今年的“猴瘾”还没

过足，他还画了一套猴年挂历。
李辉说，黄永玉从2006年开始画生肖挂历，那年，

丙戌年，属狗。从此，一年一套，连封面共13张，画与题

跋相呼应，画到猴年，已是第11个年头。一年之
后，完成鸡年挂历，十二生肖挂历就齐全了。

看挂历上的猴子，老头的玩心扑面而来。有一
幅，画了一个横幅“花果山水帘洞一万次代表大

会”，结果每只猴子都在低头看手机，猴王发飙了：“开会
了，不要玩手机！”

这组挂历，黄老画足一个礼拜，还写了一个序言，说
说他眼中的猴：“猴子跟人关系密切，所以常被作为玩笑
对象。它捂嘴巴、蒙眼睛、堵耳朵的民间雕塑和绘画形象
流传东南亚一带，用来当做孔夫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
言、非礼勿听’的教喻。后来我在印度好像也见过这类古
代雕刻，就觉得不尽然全是孔夫子的意思了……所以我
重新恭请几位猴大哥出来做些不同的动作，欢歌我们今
天现代文明的新时代和新气派。” （据《中国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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